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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1994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以美国国家标准ANSI/NISO Z39.23-1990《标准技术报告号格式和

编制》（Standard Technical Report Number Format and Creation）为蓝本，制订并颁布了ISO10444-1994

《信息与文献工作-国际标准技术报告号（ISRN）》（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 International 

standard technical report number (ISRN)）国际标准。随后，法国、德国、中国等国家相继依据该

国际标准制定本国国家标准。特别是MARC21等机读格式的引用，使该标准在全球范围得到广泛应用。 

由于建立一个全球范围统一的标准技术报告号注册、认定系统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国际标准化组织

于2007年撤销了ISO10444-1994《信息与文献工作-国际标准技术报告号（ISRN）》国际标准。 

美国早在1974年就制订了科技报告编号标准，此后经过了1983年、1990年、1995和1997年

（ANSI/NISOZ39.23-1997）的修订和完善，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实际上已被许多国家作为在国家层面建

立标准科学技术报告编号注册系统的参考依据。 

在网络环境下，数字化的科学技术报告已经成为主流，越来越多的机构收集自己内部的科技报告并

形成系统性资源，需要通过对单件科技报告分配ISRN（国际标准科学技术报告号）或卷号等识别符、对

成系列的科学技术报告分配ISSN（国际标准连续性资源号）进行管理和共享。 

目前我国已经开始实施科技报告制度，为了促进国家科技报告制度的建设，加强科技资源开放共享，

在修订标准过程中，除需要考虑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体系相结合以外，还要考虑原标准的延续性，

使标准既符合国际通行规则，又适用于国家科技报告编号注册机构的维护与管理，保证科学技术报告号

的唯一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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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报告编号规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中国科学技术报告号的结构、编制规则、功能以及管理和维护。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科学技术项目所创建的科学技术报告，含各种载体的科学技术报告。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3469 文献类型与文献载体代码 

GB/T 4657 中央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及其他机构代码 

GB/T7156 文献保密等级代码与标识 

GB/T7713.3 科技报告编写规则 

GB11714 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科技报告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ports 

科学技术报告的简称，是进行科研活动的组织或个人描述其从事的研究、设计、工程、

试验和鉴定等活动的进展或结果，或描述一个科学或技术问题的现状和发展的文献。 

科技报告中应包含丰富的信息，可以包括正反两方面的结果和经验，用于解释、应用或

重复科研活动的结果或方法。 

科技报告的主要目的在于积累、交流、传播科学技术研究与实践的结果，并提出有关的

行动建议。 

3.2  

中国科学技术报告号 china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ports number (CRN) 

采用字母、数字混合字符组成的用以标识中国科学技术报告的完整的、格式化的一组代

码。中国科学技术报告号由科学技术报告的创建者标识和记录号以及附加记录号之后的后缀

三个标识功能区域构成的基层编号和由科学技术报告所属部门代码和年代以及顺序号组成

的部门编号共同构成。 

注1 基层编号由科技报告撰写机构依据本标准的规定赋予每一份科技报告的编号。 

注2 部门编号由国家科技行政主管机关指定的科技报告管理中心依据本标准的规定对所提交的每一份

科科技报告赋予的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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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科学技术项目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 

是指在国家或地方科技计划中实施安排，由单位或个人承担，并在一定时间周期内进行

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活动。 

3.4  

创建者标识 report code 

用于标识科学技术报告创建者的一组代码。构成中国科学技术报告号基层编号的第一个

标识功能区域，为必选项。创建者标识一般使用科学技术计划项目承担单位代码表示；如果

同一个项目拥有多个执行单位或承担单位时，则使用科学技术项目的主要依托单位代码表

示。 

 

3.5 

科技计划下达部门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lan department 

指科学技术计划任务委托方。委托方可以是部门、地方等相关机构。 

 

3.6 

记录号 group separator 

用于记录每件科学技术报告的号码，构成中国科学技术报告号基层编号的第二个标识功

能区域，为必选项。记录号由科学技术项目编号和基于该项目所创建的每件报告的顺序号组

成。 

3.6.1 

科学技术项目编号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 number 

根据相关规定，由科学技术计划制订主管部门统一编制、用于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的一组

规范化编码。科学技术项目编号由科学技术项目的立项年度号、计划名称代码和项目顺序号

三个部分组成。         

3.6.2 

报告顺序号 document sequence number 

是附加于科学技术项目编号之后、用于识别同一科学技术项目具有多件科学技术报告的

各个独立部分，如：多卷、册科学技术报告的各个卷、册等。报告顺序号由科学技术报告的

创建者根据实际需要和创建科学技术报告的整体立卷情况编制。 

3.7 

后缀 local suffix  

由科学技术报告的创建者附加在记录号之后、用于提供科学技术报告相关信息的一组代

码，构成中国科学技术报告号基层编号的第三个标识功能区域，为可选项。后缀不用于标识

特定的科学技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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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分隔符 sub divider 

使用斜线（/）或连字符（-）表示，用于分隔中国科学技术报告号基层编号中的第一个

和第二个功能区域或各个功能区内的各个子项。第二个和第三个功能区域之间的分隔使用加

号（+）表示。 

4 中国科学技术报告号的结构 

4.1 基层编号 

4.1.1 结构 

中国科学技术报告号的基层编号由XXX个二进制位组成。 

当以人工可读形式呈现时（人工可读格式与主要借助于数据加工设备不同，主要是指由

人来阅读和书写的一种格式），表现为由阿拉伯数字0-9和拉丁字母A-Z组成的最长可有XX

个十六进制字符。 

一个完整的中国科学技术报告号基层编号由科学技术报告的创建者标识、记录号和后缀

三个功能区构成。每个功能区的代码又可根据标识信息的不同划分若干段，各段之间用斜线

“/”（占1字符位）分隔；而对于每个功能区中具有从属关系的子项则用连字符“-”（占1

字符位）分隔。如下表： 

表1 中国科学技术报告号结构 

 

4.1.2创建者标识 

创建者一般指科学技术计划项目的承担单位。创建者标识应当使用GB11714《全国组织

机构代码编制规则》规定的9位组织机构代码。 

示例：CRN 400005994--（后接记录号）。其中，400005994 是政府行政主管部门依照 GB11714 的规定赋予

结

构 
创建者标识 分隔符 记录号 

分

隔

符 

后缀 

位

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计划

项目

下达

部

门、

密级 

表

示

方

法 

X X X X X X X X X - - N N N N U U N N N N N N / N N N + 

编
码
含
义 

九
位
数
字
字
母
混
合
组
织
机

构
代
码 

二
位
功
能
区
分
隔
符 

科
学
技
术
计
划
项
目
编
号 

 

一
位
报
告
顺
序
号
分
隔
符 

三
位
数
字
报
告
顺
序
号 

一
位
后
缀
分
隔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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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组织机构代码。 

4.1.3记录号 

4.1.3.1结构 

最多采用14至17位数字字母混合字符表示，由科学技术计划项目编号和基于该项目所创

建每件报告的顺序号两部分组成。在记录号之前应当使用两个连字符“--”与创建者标识分

隔。记录号中，科学技术计划项目编号与科学技术报告顺序号两部分之间用斜线“/”分隔。 

4.1.3.2科学技术计划项目编号，直接采用科学技术计划制定机关编制的项目编号。 

示例：2012AA123456 表示 2012年度计划名称代码为 AA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第 123456号项目 

其中，年度号指科学技术计划项目立项年度，用4位阿拉伯数字表示。如2012年度，表

示为2012。 

AA为计划名称代码，用2位大写字母表示，见附录A（规范性附录）《科学技术计划名称

代码表》。 

123456为项目顺序号，最多采用位数字表示，用于标识在相同年度、同一科学技术计划

中的不同项目。 

4.1.3.3 报告顺序号采用 3位数字表示，用于区分同一科学技术计划项目（或课题）形成一

件以上的多件科学技术报告；多个单位协作承担的科学技术计划项目（或课题）应当分别依

次赋予报告顺序号。 

报告顺序号应当附加在科学技术计划项目编号之后，其前用斜线（/）与科学技术计划

项目编号进行分隔。 

示例：CRN 400001238--2012AA123456/26 表示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其组织机构代码为 400001238）创

建的、2012 年度计划名称代码为 AA 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第 123456 号项目的第 26 号科

学技术报告号。 

当科学技术计划项目（或课题）仅形成一件科学技术报告、且无需进一步单独细分时，

则可省略报告顺序号，直接使用科学技术项目编号作为记录号。 

示例：CRN 400005353—2012BA123456 表示故宫博物院（其组织机构代码为 400005353）创建的、2012

年度计划名称代码为 CB 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973）计划第 123456 号项目的科学技术报告号。 

4.1.4后缀 

由11位字母、数字混合字符组成。其前用加号“＋”与记录号分隔。 

后缀中的科技计划下达部门信息和密级信息可作为子项处理。其顺序为：科技计划下达

部门、密级。两者之间用斜线“/”分隔。 

示例：（前接记录号）+科技计划下达部门的组织机构代码/报告密级代码  

4.1.4.1计划下达部门代码 

    采用 GB11714《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规定的 9 位组织机构代码表示。 

4.1.4.2 报告密级代码 

采用GB/T XXXX-XXXX《科技报告保密等级代码与标识》规定的科技报告保密等级的2位

数字代码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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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部门编号 

    中国科学技术报告号的部门编号由部门代码和年代标识以及顺序号组成。 

4.2.1 部门代码 

采用GB/T4657 GB/4657《中央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及其他机构代码》规定的3字符数字

代码。 

示例：491--（后接年代标识和顺序号），491 是 GB/T4657 所规定的中国科学院的代码。 

4.2.2 年代标识 

    按照 GB/T7408《数据元素和交换格式 信息交换 日期和时间表示法》的规定执行。 

4.2.3 顺序号 

采用0-9共6位阿拉伯数字字符表示。年代和顺序号两部分之间用连字符“-”分割。 

示例：491--2009-000003，表示中国科学院 2009 年度顺序号为第 3号的部门科技报告编号。 

5 中国科学技术报告号的特征 

中国科学技术报告号的基层编号作为科技报告的申报号，由计划项目（课题）承担单位

分配，主要用于科技报告的计算机管理和识别。中国科学技术报告号的部门编号作为科技报

告的文献号，由国家科技行政主管机关指定的科学技术报告管理机构统一分配，主要用于检

索、查询和共享服务。 

中国科学技术报告号的基层编号和部门编号都具有以下特征：   

5.1 双向对应性 

中国科学技术报告号的基层编号与部门编号之间具有双向一一对应性。一个中国科学技

术报告号的基层编号只能对应一个中国科学技术报告号的部门编号。 

5.2 稳定性 

一个中国科学技术报告号应当被永久地赋予给一个科学技术报告，并且不能被改变、替

换或者重新赋予使用。 

5.3 显示位置和方式 

无论科学技术报告采用数字或物理介质格式，中国科学技术报告号都要永久性地嵌入或

者贴附到科学技术报告文本中。 

显示位置应当按照GB/T 7713.3 《科技报告编写规则》国家标准的规定执行。 

5.4 前置符 

中国科学技术报告号以大写拉丁字母“CRN”作为前置符，与紧接其后的创建者标识（或

部门代码）之间用一个半角字符空格分隔。前置符“CRN”用于对中国科学技术报告号进行

标识，不作为中国科学技术报告号的组成部分。 

6 中国科学技术报告号的管理  

所有中国科学技术报告号都应当进行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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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维护机构 

中国科学技术报告号的维护机构由国家科技行政主管机关指定的科学技术报告管理机

构承担。 

6.2 职责 

国家科技行政主管机关指定的科学技术报告管理机构负责中国科学技术报告号部门编

号的分配，以及基层编号、部门编号的登记、维护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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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科学技术计划项目名称代码表 

科学技术计划名称 代码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A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即 863 计划 AA 

国家科技攻关计划 B 

国家科技攻关计划 BA 

基础研究计划 C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CA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计划(973 计划) CB 

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前期研究专项  CC 

研究开发条件能力建设 D 

国家重点实验室 DA 

国家重大科学工程 DB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DC 

科研条件建设 DD 

科技基础性工作及社会公益研究专项 DE 

国际科技合作重点项目计划 DF 

软科学 DG 

科普 DH 

科技产业化环境建设计划 E 

星火计划 EA 

火炬计划 EB 

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 EC 

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 ED 

科技兴贸行动计划 EE 

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基金 EF 

科研院所研究开发专项 EG 

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 EH 

生产力促进中心 EI 

大学科技园 EJ 

农业科技园 EK 

重大专项 Z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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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科技报告保密等级代码表 

数字代码 汉语拼音代码 汉字代码 名称 

01 GK 公开 公开级 

02 NB 内部 内部级 

03 MM 秘密 秘密级 

04 JM 机密 机密级 

05 UM 绝密 绝密级 

 

 

 

 C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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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